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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发展改革委、经信委（工信委、工信厅、经

信厅、工信局）、能源局，国家电网有限公司、中国南方电网有限

责任公司、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

华电集团有限公司、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长江三峡集

团有限公司、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、国家开发投资集团

有限公司：

在碳达峰、碳中和目标背景下，风电、光伏发电装机将快速增

长，并网消纳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条件。为更好推动我国能源转型，

满足新能源快速增长需求，避免风电、光伏发电等电源送出工程成

为制约新能源发展的因素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高度重视电源配套送出工程对新能源并网的影响。一、高度重视电源配套送出工程对新能源并网的影响。为努力

实现碳达峰、碳中和目标，需要进一步加快发展风电、光伏发电等

非化石能源。新能源机组和配套送出工程建设的不同步将影响新能

源并网消纳，各地和有关企业要高度重视新能源配套工程建设，采

取切实行动，尽快解决并网消纳矛盾，满足快速增长的并网消纳需

求。

https://www.gov.cn/
https://www.gov.cn/
https://www.gov.cn/


二、加强电网和电源规划统筹协调。二、加强电网和电源规划统筹协调。统筹资源开发条件和电源

送出通道，科学合理选取新能源布点，做好新能源与配套送出工程

的统一规划；考虑规划整体性和运行需要，优先电网企业承建新能

源配套送出工程，满足新能源并网需求，确保送出工程与电源建设

的进度相匹配；结合不同工程特点和建设周期，衔接好网源建设进

度，保障风电、光伏发电等电源项目和配套送出工程同步规划、同

步核准、同步建设、同步投运，做到电源与电网协同发展。

三、允许新能源配套送出工程由发电企业建设。三、允许新能源配套送出工程由发电企业建设。对电网企业建

设有困难或规划建设时序不匹配的新能源配套送出工程，允许发电

企业投资建设，缓解新能源快速发展并网消纳压力。发电企业建设

配套送出工程应充分进行论证，并完全自愿，可以多家企业联合建

设，也可以一家企业建设，多家企业共享。

四、做好配套工程回购工作。四、做好配套工程回购工作。发电企业建设的新能源配套工

程，经电网企业与发电企业双方协商同意，可在适当时机由电网企

业依法依规进行回购。

五、确保新能源并网消纳安全。五、确保新能源并网消纳安全。投资建设承建主体转变仅涉及

产权变化，调度运行模式保持不变。各投资主体应做好配套送出工

程的运行维护工作，确保系统安全运行。

请各地高度重视新能源并网消纳工作，会同相关电网、发电企

业，科学规划，加强监管，简化核准或备案手续，规范程序，合理

确定承建主体，尽量缩短时间，以满足新能源高质量发展需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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